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7月4日第__号决议批准
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保护地

（特别自然保护地、自然保护地）和生态旅游的

合作纲要

上海合作组织(以下简称“上合组织”)成员国，

遵循2002年6月7日签署的《上海合作组织宪章》、2007年8月16日签署的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》的目标和原则，

表示希望推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，

努力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，

表达希望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国家立法，在保护地（特别自然保护地、自然保护地）和生态旅游领域共同开展合作的意向，
注意到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活动的重要性，

通过了本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保护地（特别自然保护地、自然保护地）和生态旅游合作纲要》(以下简称《纲要》)。

一、《纲要》主要目标
《纲要》的主要目标是：

-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开展保护地（特别自然保护地、自然保护地），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的合作；

-发展生态旅游；

-使社会形成对自然地域意义和价值的认知；
二 、主要合作领域
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努力就保护地（特别自然保护地、自然保护地）和生态旅游开展合作。  

三、合作形式

主要合作形式有：

-就在保护地（特别自然保护地、自然保护地）和生态旅游领域采用先进技术交流最佳做法；
-交流减少人为活动对自然的影响的措施，包括预防、减少和尽量降低生态系统退化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；

-参照有效的国际实践，就制定促进和支持生态旅游发展措施方面交流做法和经验；

-就在保护地（特别自然保护地、自然保护地）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产生交流经验；

-为主管机构工作人员提高能力和交流经验，举办培训班和研讨会；

-就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交流经验； 

-就打击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（部分及其制品）偷猎和非法交易交流经验；

-就自然火灾的预防和扑灭交流经验；

-就治理外来入侵物种交流经验；

-开展其他形式的互利合作。

四、《纲要》合作与实施机制

本《纲要》框架下的协作，将在上合组织有关会议框架下协调。

五、 结束部分

本《纲要》自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决议批准之日起生效。


